校准规范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
	校准规范名称
	气象用风向标准装置校准规范
	计划项目编号
	

	计划项目名称
	气象用风向标准装置校准规范
	送审稿提交日期
	

	起草单位
	[bookmark: _GoBack]中国气象局气象探测中心
	审查会日期
	

	填表人
	刘昕
	联系电话
	138103696579
	填表日期
	

	序号
	标准
章条编号
	意见内容
	提出人
	处理意见
	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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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说明：


填表说明：“处理意见”分为“采纳”、“部分采纳”和“未采纳”三种。对于部分采纳的意见，要在“备注”栏写明采纳的部分和未采
纳的部分，以及未采纳部分的理由。对于未采纳的意见，要在“备注”栏填写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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